
一、补助对象
补助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(包括已脱贫继续享受政策的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返贫、新致贫的贫困家庭)在校接受中等职 业教育(含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院校，以下同) 的子女，是全区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系统、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学籍 信息查询系统中职阶段在籍学生(简称“贫困中职学生”)。中等 职业、技工在校生学籍需经教育、人社等部门认可。
二、补助标准
自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对在校和新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给予每生每学年(学年指本年度秋 季学期和下年度春季学期两个学期)3000元补助。
三、补助程序
( 一)信息比对。各地要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标注的 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学籍信息作为发放雨露计划补助的 依据，精准确定对象，做到应补尽补。享受补助的贫困中职学生 必须是精准识别进入全国扶贫开发系统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。中 途辍学的贫困中职学生不再享受雨露计划补助政策。由动态调整 纳入全国扶贫开发系统的贫困中职学生，从识别确定之日开始落 实雨露计划补助政策，其识别未纳入之前的学年不享受雨露计划 政策。被清退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及脱贫不享受政策的贫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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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不享受雨露计划补助政策。五年制高职中职阶段学生享受雨露 计划补助政策。对因多种原因导致部分受助对象学籍信息标注不 准确的，由旗县扶贫部门会同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 行人工校正，并落实补贴政策。对符合雨露计划补助条件的漏报 对象，经旗县扶贫部门核实确认后，履行相关手续，落实补贴政策。
(二)摸底调查。各盟市旗县在每学期开学后，对有子女在 校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全部建档立卡农村牧区贫困家庭进行摸 底调查，并填写调查表(附件1),做到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。
(三)资质审核。旗县扶贫部门结合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中标注的参考名单和实际摸底情况对学生资质进行审核，确定拟 补助学生名单。对符合政策但未纳入参考名单的学生，旗县扶贫 部门通知其本人提出申请(附件2),确认后落实补助政策。各 盟市扶贫部门要梳理汇总辖区内各旗县区雨露计划调查比对信 息数据，以盟市为单位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 育情况汇总表报自治区扶贫办(附件4)。
(四)公示公告。根据《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关于完善扶 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精神，旗县扶贫部门审核 通过的补助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在贫困家庭所在行政村进行公 示(附件3),接受村民监督。公示结束后，由旗县扶贫部门对 本辖区全部补助对象进行公告(附件3)。公示公告时间原则上 不少于10天。对群众举报的不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，由县级扶 贫部门进行核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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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资金拨付。公告无异议后，由旗县扶贫部门将符合补 助条件的学生名单报送旗县财政部门，旗县财政部门通过支农惠 农“一卡(折)通”将补助资金直接发放到贫困家庭。符合条件 的贫困中职学生无论在何地就读，其家庭均在户籍所在地申请扶 贫助学补助。
(六)录入统计。旗县扶贫部门要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“扶贫项目管理模块”中完成雨露计划项目录入和受益户信息关 联。同时，将补助情况据实录入内蒙古自治区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。











附件1


雨露计划补助对象入户排查表


请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，在相应的选项前画 √ 或在相应的空 白处填写，并要求联系学生本人或所在学校核对信息。
一、基本情况
姓名：           性别：口男  口女；年龄：      岁；民 族：       ;  籍贯：        市       县(市、区)        乡 	( 镇 )             村；实际在读学校：:                   ;  口中职  口高职  □其他
专 业 ：                   ; 入 学 时 间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;学
制：         ;现状：口在读    口顶岗实习    口毕业  □
结 业     口辍学或其他
二、家庭情况
1.家庭成员    人，主要劳动力     人。
	与学生 的关系
	性别
	年龄
	文化程度
	健康状况
	就读、务农 或工作
	工作地点和工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—7—


2.学生本人是否在建档立卡信息系统：
□是      □否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三 、调查结论
1.据调查，是否属于扶持对象：
□是    □否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2.如符合扶持条件，是否在扶贫部门提供的学籍信息名单中：
□是     □否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注：如符合扶持条件，但不在名单中，应通知学生本人及时 向县级扶贫办提出书面申请。


调查人(不少于两人):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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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内蒙古自治区雨露计划项目补助申请表

	学生姓名
	
	手机号
	
	


1寸照片

	身份证号
	
	性别：
	
	

	家庭地址
	
	

	就读学校
	
	专业
	
	

	
入学时间
	
	
学制
	
	
学校性质
	
□中职口技校

	户主姓名
	
	与学生关系
	
	手机号
	

	开户人
姓名
	
	开户行
	
	一卡通
账号
	

	



身份证复印件(正反面)

	

所在学校 审核意见
	
我校属：全日制技工学校中职(中专),该生于    年  月入校，现就读
于我校  年级，学籍在册。
(盖章)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


乡(镇)审 核意见
	
经办人：
(公章) 年 月   日
	

县(市、区)
扶贫开发办
审核意见
	
经办人：

(公章)
年 月  日



本表一式四份，所在学校、乡镇、县级扶贫部门、学生各留存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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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

	雨露计划项目补助对象公示参考模板

	经    旗(县、市、区)扶贫办认定，现将雨露计划项目拟
补助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天( 年 月_ 日 至   年
月_ 日)。如对拟补助名单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  乡(镇)

	政府提出意见。

	监督电话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
	
附件：雨露计划项目公示名单


XXX嘎查村(盖章)
年  月    日


雨露计划项目公示名单

	
行政村
	
户主姓名
	
学生姓名
	
所在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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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露计划项目补助对象公告参考模板


、  为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和监督，提高扶贫资金使用透明  度，切实维护群众利益，经各级审核、村级公示，结合我旗(县、 市、区)实际，现将     年雨露计划项目补助情况予以公告，公 告期为  天 (     年  月_ 日至   年_月_ 日)。公告期间，如反映 公告内容存在问题，请在公告期内向      县(市、区)扶贫开发 办提出意见。
监督电话：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


附件：雨露计划项目公告名单


(公告单位)(盖章) 年    月    日




雨露计划项目公告名单

	序号
	乡镇
	村
	户主姓名
	学生姓名
	就读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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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
	 盟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情况汇总表
单位：人、元

	地区
	贫困中职 学生人数
	补助标准  (元/学年)
	累计发放 金额
	发放方式
	备注

	盟市合计
	
	
	
	
	

	旗县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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